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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意旨與法條真義正相符合，並未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且為增進公

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尚無牴觸。

釋字第三七六號解釋（84.3.31.）

【解釋文】

化學合成麻醉藥品類及其製劑為麻醉藥品管理條例所稱麻醉藥品

之一種，為同條例第二條第四款所明定。安非他命係以化學原料合成而

具有成癮性之藥品，行政院衛生署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十月九日衛署藥字

第九○四一四二號公告，將安非他命列入麻醉藥品管理條例所稱化學

合成麻醉藥品類，係在公告確定其列為管理之項目，並非增列處罰規定

或增加人民之義務，與憲法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化學合成麻醉藥品類及其製劑為麻醉藥品管理條例所稱麻醉藥品

之一種，為同條例第二條第四款所明定。又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八條規

定同條例所稱化學合成麻醉藥品類係指以化學原料合成而具有成癮性

或可改製為成癮性之藥品。安非他命如長期使用，將具耐藥性，同時有

心理及生理上之依藥性，產生類似精神分裂症之錯覺、幻覺、妄想並伴

有行動與性格異常等副作用，更具有暴力攻擊及反社會行為等傾向，不

但影響個人身心健康，且危害社會公共安寧。故安非他命具有成癮性，

係屬同條例第二條第四款所稱之麻醉藥品。行政院衛生署中華民國七

十九年十月九日衛署藥字第九○四一四二號公告：「『安非他命類』藥

品列入麻醉藥品管理條例第二條第四款所定『化學合成類麻醉藥品』管

理，並禁止於醫療上使用」，係在公告確定其列為管理之項目，依同條

例第三條規定意旨，並非增列處罰規定或增加人民之義務，且為維持社

會秩序，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並無牴觸。

釋字第三七七號解釋（84.3.31.）

【解釋文】

釋字第三七六、三七七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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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所得之歸屬年度，依所得稅法第十四條及第八十八條規定並

參照第七十六條之一第一項之意旨，係以實際取得之日期為準，亦即年

度綜合所得稅之課徵，僅以已實現之所得為限，而不問其所得原因是否

發生於該年度。財政部賦稅署六十年六月二日臺稅一發字第三六八號

箋函關於納稅義務人因案停職後，於復職時服務機關一次補發其停職

期間之薪金，應以實際給付之日期為準，按實際給付之總額，課徵綜合

所得稅之釋示，符合上開所得稅法之意旨，與憲法尚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認定所得歸屬年度有收付實現制與權責發生制之分，無論何種制

度均利弊互見，如何採擇，為立法裁量問題。歷次修正之所得稅法關於

個人所得稅之課徵均未如營利事業所得採權責發生制為原則（見中華

民國七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二十二條），乃以個

人所得實際取得之日期為準，即所謂收付實現制，此就同法第十四條第

一項：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以其全年各類所得合併計算之；第八十八條

第一項：納稅義務人有各類所得者，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依規定

之扣繳率或扣繳辦法扣取稅款並繳納之，又第七十六條之一第一項對

於公司未分配盈餘歸戶，按其歸戶年度稅率課徵所得稅，而不問其實際

取得日期之例外規定，對照以觀，甚為明顯。是故個人綜合所得稅之課

徵係以年度所得之實現與否為準，凡已收取現金或替代現金之報償均

為核課對象，若因法律或事實上之原因而未能收取者，即屬所得尚未實

現，則不列計在內。財政部賦稅署六十年六月二日臺稅一發字第三六八

號箋函稱：「查所得之所屬年度，應以實際給付之日期為準，納稅義務

人因案停職後，於復職時服務機關一次補發其停職期間之薪金，自應

以實際給付之日期為準，按實際給付之總額，合併補發年度課徵綜合

所得稅」，符合上述意旨，與憲法尚無牴觸。至於公務員因法定原因停

職，於停職間，又未支領待遇或生活津貼者，復職時一次補發停職期間

之俸給，與納稅義務人得依己意變動其所得給付時間之情形不同，此種

所得係由長期累積形成，宜否於取得年度一次按全額課稅，應於所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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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時予以檢討，併予指明。

釋字第三七八號解釋（84.4.14.）

【解釋文】

依律師法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三條所設之律師懲戒委員會及律師

懲戒覆審委員會，性質上相當於設在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之初審與終

審職業懲戒法庭，與會計師懲戒委員會等其他專門職業人員懲戒組織

係隸屬於行政機關者不同。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之決議即屬法院之終

審裁判，並非行政處分或訴願決定，自不得再行提起行政爭訟，本院釋

字第二九五號解釋應予補充。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訟權，係指人民有依法定程序，就其

權利義務之爭議，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業經本院闡釋在案（參照釋字

第二二○號、第三六八號解釋）。其中所謂法院固係指由法官所組成之

審判機關而言，惟若因事件性質在司法機關之中設置由法官與專業人員

共同參與審理之法庭或類似組織，而其成員均屬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任

何干涉，且審理程序所適用之法則，亦與法院訴訟程序所適用者類同，

則應認其與法院相當。人民依法律之規定就其爭議事項，接受此等法

庭或類似組織之審理，即難謂憲法上之訴訟權遭受侵害。

關於專門職業人員違背其職業上應遵守之義務，而須受懲戒者，基

於職業團體自治原則及各種專門職業之特性，掌理懲戒事項之組織，多

由法律授權主管機關以訂定組織規程方式，組成包括各該職業團體成

員、行政主管人員及有關專家之委員會，如會計師及建築師等之懲戒組

織是。至於律師依法負有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之

使命（見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修正公布之律師法第一條），

其執行業務與法院之審判事務相輔相成，關係密切，法律對其懲戒機

構之設立，遂有不同於其他專門職業人員之規定。依律師法第四十一

條：「律師懲戒委員會由高等法院法官三人、高等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一

釋字第三七八號解釋




